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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

受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上市公司”或“公司”）

委托，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

精神，遵循客观、公正原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交易行为的基础

上，对康得新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本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康得新、交易对方提供。本独

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注意，本独立财务顾问的职责范围并不包括应由康

得新董事会负责的对本次交易事项在商业上的可行性评论，不构成对康得新的任何

投资建议，对投资者依据本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

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所表达的意见基于下述假设前提之上：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无

重大变化，相关各方提供的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相关各方遵循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了友好协商。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广

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康得新董事会发布的关于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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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独立财务顾问受康得新委托，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

相关规定审慎核查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原因，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原因 

为推动先进高分子材料的产业发展，公司计划与海外先进材料企业进行合作，

引进海外先进材料及技术，提升公司的技术工艺及拓宽公司的产品线，共同拓展国

内外市场，通过并购方式实现全球优质资源的快速对接和整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为先进材料企业，应用范围涉及航空航天、汽车、

消费电子、能源、医疗等领域，与公司六大核心市场布局匹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

规划，有助于推进公司产业发展。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为 BOYD（宝德）公司 100%股权。标的公司

BOYD（宝德）公司成立约 85 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在全球三大洲拥有 26 个生

产基地。标的公司拥有 21 大类产品系列，应用于航空航天、消费电子、医疗、汽

车等 11 类终端市场。 

2、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 Genstar Private Equity（Genstar 持有 Boyd 100%

股权）。 

3、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拟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标的公司股权，不涉及发行股份及配套募集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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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公司所做的主要工作 

根据公司相关说明，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来，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准备工作：  

1、公司聘请中介机构完成包括财务、法律、税务、人力、运营、市场等尽职

调查事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境外中介机构包括：财务顾问摩根大通

（JPMorgan）、法律顾问吉布森律师事务所（Gibson Dunn&Crutcher LLP）、审计

及财务尽调机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WC）；境内中介机构包括：财务顾问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开展了与独立

财务顾问、审计、律师等相关各方签订保密协议等相关工作； 

 3、公司积极与交易对方进行协商谈判，与相关各方深入探讨、论证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等内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个阶段的工作进行细致安排；  

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规定，公司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起，按时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同时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存在不确定性风险，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首次停牌及停牌1个月内的信息披露及履行程序情况：根据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简称：康得新，代码：002450）于2018年2月26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发布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编号2018-007）、《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编号2018-014、

016、018、020、022）。 

（2）公司停牌1个月后、2个月内的信息披露及所履行程序情况：继续停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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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由于项目工作量较大，相关工作尚未完成。2018年4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

牌的议案》。为保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4月9日（星期一）

开市起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及相关公告

（编号：2018-024、026、042）。 

（3）公司经审慎考虑，为尽快恢复公司股票的正常交易，更好的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简称：康得新，代码：002450）

于2018年4月27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并持续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进展。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关于继续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及相关公告（编号：2018-043、052、054、058、062、

067、080、087、089、101）。 

（4）2018年9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独

立董事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及决策过程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启动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均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相关工

作。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本次交易在美国审批的困难程度加大，因此双方一致决定

终止本次交易。 

2018年9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

资产重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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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终止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公司目前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本次交易各方协商同意终止，交易各方

对终止本次交易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公司将结合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增强公司的竞争力，改善公司经营业绩，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期间根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规定，公司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止公告之日

起 1 个月内不再筹划同类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程序及

相关承诺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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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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